
九江学院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 
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2017 年修订）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

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江西省

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办法》和

《九江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为做好学校成人高等教

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保证质量，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指通过各种办学形式培养

并获得国家承认本科学历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含高中或大

专起点的脱产、函授、夜大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 

第三条  校学位办公室是学校主管学士学位工作的职能部门，

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由其管理。 

第四条  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标准，应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二条和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

可授予学士学位： 

（一）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政治理论课程，能够掌握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并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认识

问题的初步能力。 

（二）通过成人高等教育，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含

外国语和教学实验）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

达到本科教学计划应有的各项要求，表明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

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

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学士学位： 



（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

针、政策；学习期间违法乱纪、道德败坏或因其他原因受到学校或

所在单位记过以上（含记过）处分。 

（二）在校期间，高中起点达本科补考合格的课程累计达到四

门次（含四门次），大专起点达本科补考合格的课程累计三年制达

到三门次（含三门次），二年制达到二门次（含二门次）以上。 

（三）参加省学位办组织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生学士学位外

语考试和学校组织的学位课程考试成绩不及格，或政治理论课不及

格。 

（四）考试作弊或伙同他人作弊。 

第五条  鉴于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与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

业生在入学条件和教学环节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授予成人高等教育

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应贯彻本人申请、择优推荐原则，毕业生本人

向继续教育学院提出申请，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向校学位办提出推荐

者名单，并提交以下材料： 

1．《九江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推荐送审

表》一份；（须经成人教育学院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注明申

请学位的专业、人数，并附每个学位申请者的《九江学院成人高等

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申请表》一份； 

2．申请学位专业的成人本科教学计划或自学考试开考课程计

划；  

3．申请人课程考试成绩一览表或学籍表； 

4．毕业证书复印件。 

第六条  校学位办公室应于收到学位申请材料后一个月内完成

对申请者的资格审查工作，做出是否同意接受申请的决定，并将结

果通知推荐单位。 



第七条  成人高等教育（含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学位申请通

过资格审查后，还必须参加省学位主管部门规定课程（外国语）和

学校统一组织的三门学位课程考试。 

第八条  校学位办公室负责将符合条件的学士学位申请者的有

关材料汇总造册，经我校有关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进行审查，

并按有关规定将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审查并投票通过的建议授予学

士学位的名单材料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第九条  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投票审定后，由学校决定并公

布授予学士学位申请者名单，并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第十条  学位申请者及推荐部门凡违反学位申请有关规定者，

一经查实，撤销已授予的学位，并追缴已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2018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修改权属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